
信息披露

2025/8/26

星期二

B00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638� � � � � � � �证券简称：*ST万方 公告编号：2025-051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5年5月6日，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发展” 或“公司” ）因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阳农商行” ）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 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5-033），双阳农商行持有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22,630,000股（公司总股本311,386,5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675%），其计划自本次减持计划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5月27日至2025年8月25日），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合

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不超过9,341,59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2025年8月25日，公司收到双阳农商行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以下简称

“《告知函》” ），截至2025年8月25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3,

060,6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0股，共计减持3,06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29%）。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份数量（股） 减持比例（%）

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5年6月4日至2025

年6月11日

5.10 3,060,600 0.9829

大宗交易 0 0

合计 3,060,600 0.982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2,630,000 7.2675 19,569,400 6.28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630,000 7.2675 19,569,400 6.28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不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双阳农商行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阳农商行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44� � � � � � � �证券简称：普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的公告

公司股东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说明

近日，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普天科技”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

函》，产业投资基金于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8月22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7,829,15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1504%。 本次权益变动后，产业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46,591,

0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463%，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135号D座2层（东升地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8月22日

权益变动过程

产业投资基金于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8月22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829,152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1504%。

股票简称 普天科技 股票代码 002544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7,829,152 1.1504

合 计 7,829,152 1.150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合计持有股份 54,420,242 7.9967 46,591,090 6.84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420,242 7.9967 46,591,090 6.84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三、备查文件

产业投资基金《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5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1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SY-005项目新适应症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孙公司苏州亚宝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亚宝”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SY-005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5LP02198），批准了SY-005注射

液针对脑胶质瘤术后神经功能缺损开展临床试验的申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SY-005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本次申请增加的适应症：脑胶质瘤术后神经功能缺损

4、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5、申请人：苏州亚宝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6、受理号：CXSL2500489

7、通知书编号：2025LP02198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6月16日受理的

SY-005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拟用于脑胶质瘤术后神经功能

缺损” 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研发及相关情况

SY-005是一种创新型的重组蛋白，2018年11月获得治疗脓毒症适应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目前该适应症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

SY-005注射液本次申请增加的适应症为脑胶质瘤术后神经功能缺损。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原

发恶性肿瘤，约占我国原发性恶性脑肿瘤的80%，具有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等特征。 外科手术是脑胶质瘤

的主要治疗手段，手术组织切除范围越广，患者的生存期越长，但手术区域影响功能区，神经功能缺损是

常见的术后并发症，包括运动、语言缺损及认知功能下降等临床表现，影响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影响病

人对后继肿瘤治疗的依从性，间接导致生存期缩短。 目前，国内外尚未有针对脑胶质瘤术后神经功能缺

损相关适应症的临床研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SY-005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2,687.65万元人民币。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本次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要求， 药物需开展临床试验

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以及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前期研发、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

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新增适应症上市后的生产和销售环节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88733� � � � � � � � � � �证券简称：壹石通 公告编号：2025-033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estonegroup.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针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网址：http://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规划等具体情况，公司将参与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办的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线上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

规划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蒋学鑫先生

独立董事：陈矜女士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月月女士

董事会秘书：邵森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 下午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5年8月27日（星

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

//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estonegrou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针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电话：0552-8220958

邮箱：IR@estone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5-117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投资种类：银行理财产品。

● 现金管理投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含下属公司）拟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进行现金

管理。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

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一、前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元）

赎回日期

赎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1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公司客户

结构性存款

4,900 2025/8/19 4,900 203,104.87

2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公司客户

结构性存款

5,100 2025/8/21 5,100 53,654.79

注：上述理财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建设期较长，存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本着股东利益

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存储效益，增加资金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并有效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资金使用安排合理、有序。

（二）现金管理投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46,7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不含本次），未超过公

司董事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621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2,987,551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5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99,999,977.01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24,468,856.18元（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75,531,120.83元。 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22年5月18日到账，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2]验字第

90024号《验资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投项目按计划

有序推进，本次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四）投资方式

1、本次委托理财的基本信息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产

品

4,900

0.6000%或

2.4470%

5.64或23.00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产

品

5,100

0.6000%或

2.4475%

5.95或24.28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

70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 / 否

71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 / 否

2、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CSDVY202511227】

存款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型

存款期限 70天

起息日 2025年8月26日

到期日 2025年11月4日

挂钩标的

挂钩指标为彭博BFIX�USDJPY版面公布的美元/日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如

上述价源无法给出合理价格水平，由中国银行遵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进行确定。

挂钩标的观察期 2025年10月30日北京时间 14:00。

基准值

基准日北京时间14:00彭博BFIX�USDJPY版面公布的美元/日元汇率中间价， 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两位。 如上述价源无法给出合理价格水平，由中国银行遵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进行确定。

观察水平 基准值-0.45

基准日 2025年8月26日

产品收益计算基

础

产品收益计算基础为ACT365。

如果在观察时点， 挂钩指标小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 （如有） 后， 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

0.6000%（年化）；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

得最高收益率2.4470%（年化）。

产品费用

（1）税费：本产品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以下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附加税、所得税等，

上述税费（如有）由客户按实际发生自行申报及缴纳。

（2）管理费：本产品无管理费。

（2）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CSDVY202511228】

存款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型

存款期限 71天

起息日 2025年8月27日

到期日 2025年11月6日

挂钩标的

挂钩指标为彭博BFIX�USDJPY版面公布的美元/日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如

上述价源无法给出合理价格水平，由中国银行遵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进行确定。

挂钩标的观察期 2025年11月3日北京时间 14:00。

基准值

基准日北京时间14:00彭博 BFIX�USDJPY�版面公布的美元/日元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两位。 如上述价源无法给出合理价格水平，由中国银行遵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进行确定。

观察水平 基准值-0.55

基准日 2025年8月27日

产品收益计算基

础

产品收益计算基础为ACT365。

如果在观察时点， 挂钩指标大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 （如有） 后， 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

0.6000%（年化）；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

得最高收益率2.4475%（年化）。

产品费用

（1）税费：本产品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以下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附加税、所得税等，

上述税费（如有）由客户按实际发生自行申报及缴纳。

（2）管理费：本产品无管理费。

（五）投资期限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期限为70天和71天。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12个月使用闲置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但任

一时点现金管理余额不得超出上述投资额度。 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请

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投资产品， 公司经营管理层已经对其投资风险进行了严

格的事前评估，评估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使用额度未超过董事会的授权范围。 尽管公司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投资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及公司

正常运营。

2、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4、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6月/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12月/2024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3,202,875,933.91 2,775,560,310.00

资产总额 17,844,503,760.39 16,055,186,971.37

负债总额 13,991,404,304.08 12,032,213,339.09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3,100,432,829.19 3,169,748,14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8,121.99 62,669,380.98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的理财产品，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

募集资金使用，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

转。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8.41%，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10,

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25年6月30日）货币资金的比例为3.12%，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资产的比例为3.23%，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0.56%。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形。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

投资效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 科目、“货币资金” 科目，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与“投资收益” 科目。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711� � � � � � � � �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5-038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屯矿业” 或“上市公司” )、四川盛

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锌锗” ）。

●公司下属公司汉源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盛屯锌锗” ）、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鑫（珠海）” ）为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

国际银行厦门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下属子公司科立鑫（珠海）为公司在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泉州银行厦

门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盛屯锌锗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 ）申

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公司全资孙公司汉源

盛屯锌锗为盛屯锌锗在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

抵押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公司科立鑫（珠海）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在厦

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公司下属公司汉源盛屯锌锗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在厦门

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伍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科立鑫（珠海）、汉源盛屯锌锗为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下属公司科立鑫（珠海）与泉州银行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在泉州银

行厦门分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汉源盛屯锌锗、科立鑫（珠海）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矿业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熊波

（5）注册资本：309,061.1551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银现

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

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7,528,507,486.37 40,632,777,772.51

负债总额（元） 20,630,179,992.47 22,668,981,074.62

资产净额（元） 16,898,327,493.90 17,963,796,697.89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5,730,460,453.80 13,803,915,25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05,394,698.48 1,052,724,357.5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科立鑫（珠海） 汉源盛屯锌锗 科立鑫（珠海）

被担保方 盛屯矿业 盛屯矿业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止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

三年。

担保金额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大写）壹亿伍仟万元整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大

写）贰亿伍仟万元整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元整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

约金、迟延履行金、赔偿金和乙方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拍卖费、保全

费等)、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双

倍利息和其他相关合理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公司下属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满足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开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

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拟与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盛屯锌锗在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申请的

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的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额债权确定期间为三年，保

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汉源盛屯锌锗拟与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

同》，为盛屯锌锗在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的债务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标的物为汉源盛屯锌锗的土地（川（2018）汉源县不动产权第0001697号、川（2018）汉

源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号）及地上附着物，土地（（川）2023汉源县不动产权第0001264号），最高额

债权确定期间为三年，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为盛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3,238.47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锌锗

（1）公司名称：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03月02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回隆镇四川石棉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龙双

（5）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 冶炼；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金属制品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矿物洗选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

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盛屯锌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5,206,251,245.86 5,144,779,354.53

负债总额（元） 3,231,351,328.08 3,273,669,411.92

资产净额（元） 1,974,899,917.78 1,871,109,942.61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4,456,954,278.94 1,906,553,592.12

净利润（元） -52,919,462.24 -108,730,001.39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盛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盛屯矿业 汉源盛屯锌锗

被担保方 盛屯锌锗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担保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担保金额 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 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

担保范围

“债务人” 在“主合同” 项下应向“债权人” 偿还

和支付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融资款项

或其他应付款项、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电讯

费、杂费及其他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以及“债务人” 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

项。

“债务人” 在“主合同” 项下应向“债权人” 偿还和

支付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融资款项或其

他应付款项、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

其他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以

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盛屯锌锗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

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79,663.2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39%，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17,204.00万元；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62,459.2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27%，公司对外担

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3232� � � � � � � �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5-052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安泰保盈系列1141期收益凭证

受托方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金额 5,000万元

产品期限 275天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不适用

● 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

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的收益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一、前次委托理财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使用募集资金4,000万元认购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国融证券安享收

益凭证2468号” ， 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的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0）。 公司已按期收回前述理财产品本金4,000万元，并获得收益123.32万元。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使用募集资金1,000万元认购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节节升利系列3902期收益凭证” ，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4）。 公司已按期收回前述理财产品本金1,000万元，并获得收益4.05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回本金和获得理财收益并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 托

方 名

称

产 品

类型

产品起始日

-产品到期

日

投 资

金额

是 否

存 在

受 限

情形

收益类

型

资 金

来源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实 际 收

益 或 损

失

未到期

金额

逾 期

未 收

回 金

额

减值准

备计提

金额

安 享 收 益

凭 证 2468

号

国 融

证券

券 商

理财

2024/08/23-202

5/08/21

4000

万元

否

保 本

固 定

收益

募 集

资金

3.10

123.32

万元

0元 0元 0元

节 节 升 利

系 列 3902

期 收 益 凭

证

中 信

证券

券 商

理财

2025/05/23-202

5/08/21

1000

万元

否

保 本

固 定

收益

募 集

资金

1.5~1.9

4.05万

元

0元 0元 0元

二、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 为更好地发挥资金效

益，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实现公司现金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现金管理的金额

人民币5,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资金来源为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328号）核准，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股票20,901,134股（每股面值1.00元人民币），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30.85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644,799,983.9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844,116.58（不含税）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35,955,867.32元。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20年8月25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上会师报

字〔2020〕第6894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产 品 期

限（天）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

排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中信证

券

浮动收益凭证

（按约定还本

付息）

安泰保盈系列

1141期收益凭

证

5,000 0.10%~3.00% 275 浮动收益型 无 否

（五）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安泰保盈系列1141期收益凭证

产品代码 SRVY19

产品类型 浮动收益型收益凭证（按约定还本付息）

产品期限 275天

本金（万元） 5,000

产品风险等级 R1-低

收益类型 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期 2025年8月26日

产品到期日期 2026年8月25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0.10%~3.00%

挂钩标的

《中信证券全球大类资产趋势策略3.0版编制规则》所称“子组合对应期货合

约”

观察日

指从期初观察日 【2025年8月26日】（含） 至期末观察日 【2026年5月26日】

（含）之间未发生对冲干扰事件的原定交易日。

敲出观察日

指从2025年11月24日（含）至期末观察日（含）之间未发生对冲干扰事件的原

定交易日。

提前终止事件

在任一敲出观察日，若挂钩标的组合收益表现水平大于或等于敲出水平，则该

敲出观察日发生提前终止事件。

收益计算说明

情形一：若本期收益凭证发生提前终止事件，投资者于对应的提前终止日应获

得的提前终止兑付金额=5000万元×（1�+�3.00%×100%×期初观察日 （含）

至提前终止日 （不含） 之间的自然日天数÷365）。（此情形下年化收益率为

3.00%）情形二：若本期收益凭证产品存续至期末观察日，投资者应获得的到期

终止兑付金额=5000万元×（1�+凭证约定收益率） 其中凭证约定收益率计算

方式如下：1、 若期末观察日挂钩标的组合收益表现水平大于或等于敲出水平，

则凭证约定收益率=�3.00%×期初观察日（含）至期末观察日（不含）之间的自

然日天数÷365；2、若期末观察日挂钩标的组合收益表现水平小于敲出水平，且

大于1，则凭证约定收益率=�0.05%+（挂钩标的组合收益表现水平-1）;3、若期

末观察日挂钩标的收益表现水平小于或等于1， 则凭证约定收益率=�0.05%。

（此情形下年化收益率为0.1%）

投资方向和范围 用于补充发行人正常经营过程中所需的流动性资金或其他合法用途。

三、风险控制措施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该

项投资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拟定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

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

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9,821,101.50 1,553,681,507.55

负债总额 250,488,989.46 216,922,951.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9,332,112.04 1,553,681,507.55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10,381.36 -91,482,979.44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提高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3.96%，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

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产生的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

五、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

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

（含1.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12个月内（含12个月）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以保

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为前提），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和时效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使用期限自获得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有效。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使用

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8,000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000万元。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3659� � � � � � � �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5-062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规定，因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未成就，故对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66,296股予以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766,296 766,296 2025年8月28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2025年6月14日，公司披露《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2025年6月30日，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调整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5年7月1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截至2025年8月

14日止，自公司披露通知债权人公告之日起45日，未接到债权人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公司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激励计划》第五章“本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之“二（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

件” 规定，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为：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不低于215

亿元。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25) 审字第70036285_B02

号），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34.48亿元，未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因此，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未成就。 根据《2022年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对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66,296股予以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共60人，因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考核指标未达标，故

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涉及回购股份数量766,296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

B882899323）。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8月28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66,296 -766,296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136,399,076 0 2,136,399,076

股份合计 2,137,165,372 -766,296 2,136,399,076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已就本次回购注销股票事项在2025年8月25日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管理办

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照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手续和完成相关股份的回购注销，并依法履行后续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5266� � � � � � �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5-043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期限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0

日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实际控制人蓝波、舒畅夫妇的一致行动人蓝心悦女士拟自2025年7月10日至2025年10月9

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拟增持股数不低于50,000股

（含）、不高于100,000股（含）,增持价格结合市场情况确定。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增持期限已过半，本次增持计划蓝心悦女士增持公司

股票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6%，累计成交金额18.36万元。 股东蓝心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计划因需遵守公司定期报告股票买卖敏感期相关规定等影响，实际增持数量未达到

计划增持数量区间下限50%，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基于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和价值的认

可，蓝心悦将继续实施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导致本

次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蓝心悦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13,1400���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0850����%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1 蓝波 21,572,958 13.9592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23,439,968 15.1673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舒畅女士

之控股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3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13,818,299 8.9414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持股100%

的公司

4 蓝抒悦 1,047,968 0.6781 蓝波、舒畅之女

5

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64,922 0.6244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

6

昆明云健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62,286 0.6227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

7

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59,650 0.6210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

8 蓝心悦 131,400 0.0850 蓝波、舒畅之女

9 者立纪 2,900 0.0019 南之图副总经理

10 王宁 6,389 0.0041 南之图副总经理

11 刘小涤 3,845 0.0025 云健宏副总经理

12 李梅 7,882 0.0051 云健宏副总经理

13 张燕飞 11,759 0.0076 春佳伟总经理

14 宋学金 2,135 0.0014 春佳伟副总经理

15 吴丽敏 6,608 0.0043 春佳伟副总经理

合计 62,938,969 40.7259 -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蓝心悦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7月10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5年7月10日～2025年10月9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增持的期间除外。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50,000股～100,000股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0.0324�%～ 0.0647�%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2025年7月10日～2025年7月11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8,600股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18.36万元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0056�%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8,600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0056%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蓝心悦女士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

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 � �√是 (否

本次增持计划因需遵守公司定期报告股票买卖敏感期相关规定等影响， 实际增持数量未达到计划

增持数量区间下限50%。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股东增持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一第8号股

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配合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